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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 

关于广东星辉车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补充法律意见(一) 

广东星辉车模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星辉车模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已经星辉车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重

组管理办法》、《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其他

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星辉车

模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有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星辉车模股东大会已经按照法定程序批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一)2012 年 1 月 31 日，星辉车模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该次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包括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

SK NETWORKS CO.,LTD 所持有的爱思开实业(汕头)聚苯树脂有限公司 67.375%股

权的议案》、《关于<广东星辉车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与 SK NETWORKS CO.,LTD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

于爱思开实业(汕头)聚苯树脂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

与 SK NETWORKS CO.,LTD 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陈雁

升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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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

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

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相关事宜的

议案》，其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陈雁升、陈冬琼均已回避表决。 

(二)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星辉车模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0 年修订)》和《章程》的

规定，星辉车模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决议内容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星辉车模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依法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事宜 

星辉车模该次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

宜： 

“1、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方案；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具体相关事宜； 

3、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的一切

协议和文件； 

4、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

有关申报文件的相应修改； 

5、如有关监管部门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新规定对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方案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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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聘请中介机构处理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的事宜； 

7、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的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修改、工商变更登记

等事项； 

8、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的其他事宜； 

9、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星辉车模该次股东大会上述授权的范围、程序是合

法、有效的。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星辉车模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已取得其内部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相关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星辉车

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法律意见》一致。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律师和本所负责人签名，加盖本所印章，并签署日

期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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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是《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星辉车模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补充法律意见(一)》的签署页)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                 签字律师：                  

                                                       李彩霞 

负责人：                                 签字律师：                  

            程  秉                                     王志宏 

2012 年 1 月 31 日 


